
主旨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(一)

(二)

說明：

國立政治大學 函

機關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
聯 絡 人：張弘諺
聯絡電話：02-29393091#66899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日
發文字號：政研發字第1090076236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附件一科技部函、附件二徵求書

 科技部自即日起公開徵求110年度「科普活動計畫」，請

於110年2月26日（五）17時前於科技部系統完成線上申

請作業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 

 依科技部109年11月25日科部科字第1090070869號函（如

附件一）辦理。

 本計畫注重透過多元創新的方式推廣科普教育，將深奧

的科研成果變成各年齡層易懂的實驗與演示，讓民眾和

學子親近科學，從生活中體驗認識無處不在的科技，開

啟對科學的好奇心。本計畫透過科學知識從小紮根，廣

布科學種子，以激勵學子投入科學研究，厚植未來的科

學人才，培育新一代的科研競爭力，構築臺灣 2030 年科

技願景。

 計畫申請及重點提醒：

 本計畫屬規劃推動案，執行期限最長以1年為原則。除

計畫確有延 續性必要，且每年之活動設計或規模等方

面有所不同者，方考慮申請多年期計畫。

 計畫執行期限須介於 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8 月 31 
日之間，並應依活動規劃所需時間與活動實際辦理時

間填入適當執行期限（如「110年8月至110年11月」； 

裝

訂

線

 
檔　　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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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

(四)

四、

請勿因未有明確執行期間而逕以「110 年 7 月至 111 年 
8 月」填寫），原則上，執行期限起始月份不得早於活

動預計辦理月份之前 3 個月，執行期限結束月份不得

晚於活動預計辦理月份之後 1 個月，但全國性或國際

性之大型活動不在此限。

 單件計畫經費申請補助上限（含管理費）為新台幣200
萬元，超過上限者不受理，惟配合款出資比率達活動

整體規模之40%以上者不受此限。

 有意申請者請於旨揭截止期限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，

並請所屬單位於次日中午前將申請名冊（經單位主管

核章）送達研發處，俾利備函彙送科技部提出申請。

 本計畫相關申請疑義，請洽科技部科教國合司林世偉科

員；聯絡電話：02-2737-7123。有關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

科技部資訊處，電話：0800-212-058、02-2737-7590〜
2737-7592。

正本：本校各院、系、所、研究中心(電子布告欄)
副本：研究發展處

校長 郭明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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